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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章 节 01 创业投资企业概述



公司制
创业投
资企业

有限合伙
制创业投
资企业

创业投资企业是指依照《创业投资企业管

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10部委令2005年第39号）和《外商投资

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商务部等5部委

令2003年第2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设立的专门从事创业投资活动的企业或其

他经济组织。。

创业投资企业概念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是指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39 号）

和《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

定》（外经贸部、科技部、工商总

局、税务总局、外汇管理局令2003

年第2 号）设立的专门从事创业投

资活动的有限合伙企业。



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该创投企业为纳税义

务人，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

所得税。

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8〕159号），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

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合伙企业合伙人是

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

创业投资企业纳税义务人



Part
章 节 02 企业所得税政策内容



企业所得
税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9〕87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3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有
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81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55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9〕13号）；

创业投资企业政策概览

《关于延续执行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有关
政策条件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6号）；



1.投资方式：

股权投资（直接投资）

2. 投资对象：

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

企业；

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

企业

3.投资期限：

2年（24个月）以上

可以按照投资额的70%在

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

扣该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

的应纳税所得额、法人合

伙人从有限合伙制创业投

资企业分得的所得，当年

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

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制创

业投资企业

政策内容
企业所得税政策释义



1.投资对象

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1.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2.符合职工人数不超过500人，年销售额和资产总额不超过2亿元的条件。

（“上市”仅指沪深两市）

一、投资对象为“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

2.投资人

1.依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0部委令2005年第39号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和《外商投资创业投

资企业管理规定》（商务部等5部委令2003年第

2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专门从事创

业投资活动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

2.经营范围符合《暂行办法》规定，且工商

登记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创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等专业性法人创业投资企业。

3.按照《暂行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完成

备案，经备案管理部门年度检查核实，投资运作

符合《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

一、投资对象为“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创业投

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39号）和《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外经贸

部、科技部、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外汇管理局令

2003年第2号)设立的专门从事创业投资活动的有限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伙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以及相关规定，实行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居民企

业。



公司制创投企业

合伙制创投企业企业 法人合伙人

实缴投资满2年

实缴投资满2年

法人企业对合伙创投企
业实缴出资应满2年

中小企业接受创业
投资之后，经认定符合
高新技术企业标准的，
应自其被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的年度起，计算
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期
限。

该期限内中小企业
接受创业投资后，企业
规模超过中小企业标准
，但仍符合高新技术企
业标准的，不影响创业
投资企业享受有关税收
优惠。

3.投资期限满2年

未上市中小高新技
术企业

未上市中小高新技
术企业

一、投资对象为“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案例

某公司制创投企业于2020年11月投资未
上市中小技术企业，假设其他条件均符
合文件规定。2021年10月，该企业被认
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21年，该企业规
模超过中小企业标准，但仍符合高新技
术企业标准。
2022年10月，公司制创投企业投资初创
科技型企业满2年，可以按照投资额的
70%抵扣该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
税所得额。

一、投资对象为“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按照创业投资企业实缴投资额确定。4.投资额

有限合伙制创投企业的合伙人对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额：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额×合伙协议约定的法人合伙人
占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出资比例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额按 计算；
法人合伙人占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出资比例按法人合伙人对有限合伙制创业投
资企业的 该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 计算。

未上市中小高新技
术企业

创业投资企业 实缴出资

一、投资对象为“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案例

某合伙创投企业于2020年8月投资于某未
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实缴投资额为
1000万元，2022年8月该笔投资满2年。
2022年12月该合伙创投企业的法人合伙人
对合伙创投企业的实缴出资额为200万元
（满两年），占所有合伙人全部实缴出资
额2000万元的10%。
则该法人合伙人对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
业的投资额为100万元（1000×10%）。

一、投资对象为“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1.投资对象

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1.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

2.接受投资时，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其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从业人数不低

于30%；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5000万元（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

31日期间投资满2年及新投资）；

3.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超过5年（60个月）；

4.接受投资时以及接受投资后2年内未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

5.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纳税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支出的比例不低于20%。

二、投资对象为“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成本费用

研发费用

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纳税年
度，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
用支出的比例不低于20%。

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支
出的比例，是指企业接受投
资当年及下一纳税年度的研
发费用总额合计占同期成本
费用总额合计的比例。

研发比例

二、投资对象为“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案例

例：某公司制创投企业于2020年5月投资初创科技型企
业，假设其他条件均符合文件规定。初创科技型企业
2020年发生研发费用100万元，成本费用1000万元；
2021年发生研发费用500万元，成本费用1000万元。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3号明确的口径，投资
当年及下一纳税年度初创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平均占比
为30%（（100+500）/（1000+1000）），该公司制
创投企业可以享受税收试点政策。

二、投资对象为“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创业投资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2.投资人

1.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或合伙创投企业，

且不属于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发起人；

2.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令第39号）规定或者《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105号）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的特别规定，按照上述规定

完成备案且规范运作；

3.投资后2年内，创业投资企业及其关联方持有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股权比例合计应低于

50%。

二、投资对象为“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公司制创投企业

合伙制创投企业企业 法人合伙人

实缴投资满
2年

实缴投资满2年

3.投资期限
满2年 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投资时间从初创科
技型企业接受投资
并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的日期算起。

二、投资对象为“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按照创业投资企业或天使投资个人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实缴投
资额确定。

4.投资额

合伙创投企业的合伙人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额：

按投资满2年当年年末各合伙人对合伙创投企业的实缴出资额占所有合伙人全部实缴
出资额的比例计算。

种子期、初创期科
技企业

创业投资企业 实缴出资

二、投资对象为“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

法人合伙人投资于多个符合条件的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可合并计算其可抵扣

的投资额和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当年不足抵扣的，可结转以后纳税年度继续抵扣；

当年抵扣后有结余的，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其他政策：多个投资对象可合并计算



Part
章 节 03 个人所得税政策概述



个人所得
税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3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55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证监会关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
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9〕8号

创业投资企业政策概览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9〕13号）；

《关于延续执行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有关
政策条件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6号）；



1.投资方式：

股权投资（直接投资）

2. 投资对象：

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

企业

3.投资期限：

2年（24个月）以上

1.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个人

合伙人：

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

额的70%抵扣个人合伙人从合伙

创投企业分得的经营所得；当年

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

度结转抵扣。

2.天使投资个人：

可以按照投资额的70%抵扣转让

该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

纳税所得额；当期不足抵扣的，

可以在以后取得转让该初创科技

型企业股权的应纳税所得额时结

转抵扣。

有限合伙制创

业投资企业

天使投资个人

政策内容 个人所得税政策释义
（一）



按照创业投资企业或天使投资个人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实缴投
资额确定。

3.投资额

划重点
！

合伙创投企业的合伙人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额

种子期、初创期科
技企业

创业投资企业 实缴出资

合伙制创投企业个人 个人合伙人

实缴出资
额比例

实缴投资额

种子期、初创期科
技企业

投资满2年当
年年末的比例：

1.投资对象、2.满2年：
同企业所得税投资对象为“种子期、初创期科
技型企业”部分的政策要求



天使投资个人投资多个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对其中办理注销清算的初

创科技型企业，天使投资个人对其投资额的70%尚未抵扣完的，可自注

销清算之日起36个月内抵扣天使投资个人转让其他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

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4.对注销
的投资对
象可跨对
象抵扣

划重点
!

天使投资个人仅对办理注销清算的初创科技型企业可跨对象抵扣。



创投企业选择按单一

投资基金核算的，其

个人合伙人从该基金

应分得的股权转让所

得和股息红利所得，

按照20%税率计算缴

纳个人所得税。

创投企业选择按年度所

得整体核算的，其个人

合伙人应从创投企业取

得的所得，按照“经营

所得”项目、5%-35%

的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

纳个人所得税。

单

一

投

资

基

金

核

算

年

度

所

得

整

体

核

算

政策内容 个人所得税政策释义
（二）



• 、
经备案的创业投资企业

按规定在证监部门或发改部门进行

创业投资企业（基金）备案

不限于创业投资企业

普遍适用于各行业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合伙制企业

包括普通合伙企业、特殊普通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
01

02 02

适用条件
政策内容

单一投资基金核算

个人合伙人

限于自然人合伙人，不包括法

人合伙人、合伙企业合伙人等

03

不包括法人合伙人

适用于自然人合伙人、个人独

资企业合伙人、合伙企业合伙

人等

03

不限于合伙制企业，还包括个

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

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01

适用条件
政策内容

年度所得整体核算单一投资基金核算



单一投资基金的股权转让所得按一个纳税年度 所

有投资项目情况汇总计算
所得按年归集

项目盈亏互抵 3

2

1

单个投资项目的股权转让所得，按年度股权转让

收入扣除对应股权原值和转让环节合理费用后的

余额计算，股权原值和转让环节合理费用的确定

方法，参照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规

定执行

所得分项计算

单一投资基金的股权转让所得一个纳税年度内不

同投资项目的所得和损失相互抵减后的余额小于

零的，该基金年度股权转让所得按零计算且不能

跨年结转

政策内容
股权转让所得计算

亏损不予结转

单一投资基金不同投资项目的一个纳税年度内的

股权转让所得和损失可相互抵减，余额大于或等

于零的，即确认为该基金的年度股权转让所得

4



第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5年1月，属于在中国
证券基金协会完成备案并规范运作的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实收资本1亿
元。

第一创业投资基金普通合伙人为周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属于专业的基金
管理人，出资100万元，拥有1%股权。

张三，李四合伙企业、王五有限公司为第一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属
于合格投资者，张三出资5000万元，拥有50%股权，李四合伙企业出资3000
万元，拥有30%股权，王五有限公司出资1900万元，拥有19%股权。

根据行业惯例，第一创业投资基金每年向周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管理
费200万元，同时约定按照利润的20%向其支付业绩报酬，利润的80%由有限
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分配。

案例背景
案例分析



第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7年1月1日以10元/股价格
取得项目A公司100万股股权，合计货币出资1000万元，2019年1月1日以
5000万元价格全部转让退出，项目A公司符合初创科技型企业条件。

第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8年1月1日以10元/股价格取
得项目B公司500万股股权，合计货币出资500万元，因B公司经营不善，2019
年1月1日以200万元价格全部转让退出，项目B公司不符合初创科技型企业条
件。

第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8年1月1日以10元/股价格取
得项目C公司100万股股权，合计货币出资1000万元，2019年1月1日C公司向
第一创业投资基金分配股利100万元，2019年无退出C公司计划。

案例背景
案例分析案例分析



投资项目A股权转让所得=5000-1000=4000
万元

投资项目B股权转让所得=200-500=-300万元

股息红利所得=100万元

张三股权转让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             
（4000-300-1000×70%）×50% ×
80%×20%=240万元

张三股息红利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
=100×50% × 80%×20%=8万元

合计应纳个人所得税248万元

应纳税额计算
案例分析

张三应分得的经营所得=3700×50% × 80%-6（如
果综合所得未扣除）-1000×70%×50% ×
80%=1194万元

张三经营所得应纳税额=1194×35%-6.55=411.35
万元

张三股息红利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100×50% ×
80%×20%=8万元

合计应纳个人所得税419.35万元

年度所得整体核算单一投资基金核算



Part
章 节 04 留存备查及备案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2017年版）

序号32：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

所得额

1.发展改革或证监部门出具的符合创业投资企业条件的年度证明材料；

2.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合同（协议）、章程、实际出资等相关材料；

3.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出具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有

效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公章）；

4.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职工人数、年销售（营业）额、资产总额、未上市等]

说明。

企业所得税优惠留存备查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2017年版）

序号33：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

所得额

1.发展改革或证监部门出具的符合创业投资企业条件的年度证明材料；

2.初创科技型企业接受现金投资时的投资合同（协议）、章程、实际出资的相关证明材料；

3.创业投资企业与其关联方持有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股权比例的说明；

4.被投资企业符合初创科技型企业条件的有关资料：

（1）接受投资时从业人数、资产总额、年销售收入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从业人数比例的情

况说明；

（2）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超过5年的证明材料；

（3）接受投资时以及接受投资后2年内未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情况说明；

（4）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总额比例的情况说明。

企业所得税优惠留存备查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2017年版）

序号34：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按投资额

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1.发展改革或证监部门出具的符合创业投资企业条件的年度证明材料；

2.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合同（协议）、章程、实际出资等相关材料；

3.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出具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有效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公章）；

4.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职工人数、年销售（营业）额、资产总额、未上市等]

说明；

5.法人合伙人应纳税所得额抵扣情况明细表；

6.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应纳税所得额分配情况明细表。

企业所得税优惠留存备查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2017年版）

序号35：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1.发展改革或证监部门出具的符合创业投资企业条件的年度证明材料；

2.初创科技型企业接受现金投资时的投资合同（协议）、章程、实际出资的相关证明材料；

3.创业投资企业与其关联方持有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股权比例的说明；

4.被投资企业符合初创科技型企业条件的有关资料：

（1）接受投资时从业人数、资产总额、年销售收入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从业人数比例的情况说明；

（2）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超过5年的证明材料；

（3）接受投资时以及接受投资后2年内未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情况说明；

（4）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纳税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总额比例的情况说明；

5.法人合伙人投资于合伙创投企业的出资时间、出资金额、出资比例及分配比例的相关证明材料、合伙

创投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受理后的《合伙创投企业法人合伙人所得分配情况明细表》。

企业所得税优惠留存备查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3号）

1.合伙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

（1）合伙创投企业的个人合伙人符合享受优惠条件的，合伙创投企业应在投资初创科技

型企业满2年的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向合伙创投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备案时应

报送《合伙创投企业个人所得税投资抵扣备案表》（附件2），同时将有关资料留存备查（备

查资料同公司制创投企业）。合伙企业多次投资同一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应按年度分别备案。

（2）合伙创投企业应在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后的每个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向合伙

创投企业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合伙创投企业个人所得税投资抵扣情况表》（附件3）。

（3）个人合伙人在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时，应将当年允许抵扣的投资额填至《个人所得

税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B表）》“允许扣除的其他费用”栏，并同时标明“投资抵扣”

字样。

个人所得税备案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3号）

2.天使投资个人资抵扣备案

天使投资个人应在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4个月的次月15日内，与初创科技型企业共同

向初创科技型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备案时应报送《天使投资个人所得税投资抵

扣备案表》（附件4）。被投资企业符合初创科技型企业条件的有关资料留存企业备查，备查

资料包括初创科技型企业接受现金投资时的投资合同（协议）、章程、实际出资的相关证明

材料，以及被投资企业符合初创科技型企业条件的有关资料。多次投资同一初创科技型企业

的，应分次备案。

个人所得税备案资料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证监会关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9〕8号）

个人所得税备案资料

单一基金核算方式备案

备案类型 备案时间 报送资料

已备案企业
2019年1月1日前已经完成备案创业投资企业，选择按单一投
资基金核算的，应当在2019年3月1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
核算方式备案

《合伙制创业投资
企业单一投资基金
核算方式备案表》

新备案企业
创业投资企业在按照初次按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
或者《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在管理机构完成备案
的3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核算方式备案

调整核算方式
创业投资企业企业选择一种核算方式满3年需要调整的，应当
在满3年的次年1月31日前，重新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企业所得税好帮手——扫码即可学习企业所得税有关政策

企业所得税
政策专题专栏

广州税务
微信服务号

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专栏

广州税务
微信订阅号

微信扫码学习企业所得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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